
买家指导

本公司举行的拍卖会依据本公司拍卖规则进行，敬请参加拍卖会的相关各方仔细阅读并

予以遵守，并对自己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责。

一、竞买程序

1.竞买人参加本公司的拍卖活动，应在拍卖日前与本公司办理竞买手续，包括签订竞投

书、填写必要登记手续、交付竞买保证金、领取竞投号牌等，以取得竞买权。竞买人一旦取

得竞买权即表示同意接受并遵照执行本拍卖规则的各项条款。

2.竞买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本公司在拍卖日前公布。上述竞买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五个

工作日内，若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品，则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若竞买人成功竞买而变成买

受人时，该竞买保证金则自动转化为已成交拍卖品的定金的一部分，此定金在买受人支付所

有购买价款前不予退还。

3.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身份证或护照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人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的注册登记文件、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等办理竞买手续。

4.在拍卖日之前，非经本公司书面认可该竞买人为实际竞买人的代理人的，否则每名竞

买人均被视为竞买人本人。

5.本公司对拍卖品的真伪、品质以及拍卖品所存在的瑕疵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本公司

的拍卖图录、宣传品、宣传文章仅是参考资料，不代表也不承担对拍卖品的任何担保责任。

竞买人或其代理人应在拍卖日前以鉴定或其他方式亲自审看拍卖品原物，有责任自行对竞买

的拍卖品的实际情况充分进行了解，并对自己竞买任何拍卖品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二、现场竞投

1.竞买人在拍卖中举起竞投号牌即表示接受此时价位，竞买人应对自己在任何价位上的

举牌应价负责，一经拍卖师落槌认定竞买人为最高出价人时，即表示成交，竞买人不得反悔，

并应当场在成交确认书上签字，否则应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2.成交确认书一式叁份，拍卖人、竞买人、财务各执一份。成交确认书是竞买人证明自

己是某件拍卖品的买受人的凭证，应妥善保管，不得丢失或转让，否则一切后果由竞买人自

负。

3.竞投号牌是竞买人及竞买权的标志，应妥善保管，如丢失或转让，一切后果由竞买人

自负。

三、委托竞投

1.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如不能亲自出席，可委托本公司竞买，本公司有权决定是

否接受上述委托。竞买委托人必须在拍卖日前24小时以前向本公司出具或传真书面委托画，

填写清楚委托竞买拍卖品的名称、图录号、最高委托出价等资料。

2.竞买委托人应将最高委托出价的百分之三十款项作为保证金于拍卖日前三天汇至本

公司（汇款手续费自理）。委托竞买成功后七日内竞买委托人应将全部购买价款的余款支付

给公司，否则本公司有权取消交易，并将该保证金按违约金的有关规定扣除；竞买委托人未

按规定将保证金汇至本公司的，本公司有权拒绝或解除竞买委托，但如接受竞买委托并竞买

成功，竞买委托人必须在七日内将全部购买价款支付给本公司，否则竞买委托人必须承担由

此引起的一切损失的赔偿责任以及其它相关法律责任。

3.如委托竞买未成功，本公司将保证金如数退回竞买委托人。

4.竞买委托人如需取消竞买委托，应不迟于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画面通知本公司，否则

本公司有权按原委托竞买内容执行，竞买委托人自行承担其后果和责任。



5.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对代理竞买过程中的疏忽、过失或无法代为竞买不负任何责任，

竞买结果由竞买委托人自行承担。如竞买人希望确保竞投成功，则应亲自出席竞投。

6.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委托人以相同委托价对同一拍卖品由本公司竞买成功，则交付保

证金者为成功竞买者；如均已交付保证金，则最先委托授权本公司竞买者成功竞买者。

四、结算及费用

1.竞买人竞买成功某拍卖品即成为该拍卖品的买受人，买受人有义务在拍卖日当日向本

公司支付购买价款。购买价款为成交价款加成交价款的12%的佣金，如发生其它费用如出境

鉴定费用、运费、装裱费等，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2.如买受人在拍卖日当日支付全部购买价款有困难，可于拍卖日当日支付相当于成交价

款百分之三十的定金，并应自拍卖日起七日内付清剩余购买价款。如买受人逾期未付清剩余

购买价款，本公司有权终止本次交易，定金不予退回买受人。

如买受人既未支付上述成交价30%的定金，又未自拍卖日起七日内付清全部的购买价款，

买受人应承担违约责任，本公司有权终止本次交易，竞买保证金不予退回买受人，同时买受

人还应承担成交价款30%的违约金。

3.买受人不得干涉本公司向委托人收取佣金。

4.所有款项应以人民币形式支付，如买受人以外币支付，应按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于买

受人与本公司结算之日公布的银行买入外币价折算，且折算后的人民币不得低于拍卖当日人

民币购买价款。同时因银行换算发生的手续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五、领取拍卖品

买受人如数支付购买价款后，即可获得拍卖品的所有权；买受人须在支付全部购买价款

之日起七日内到拍卖公司指定地点领取购买的拍卖品。逾期因拍卖品的搬运、储存、保管、

保险、等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买受人承担，同时因此而造成该拍卖品的损坏、丢失等一切风险，

亦均由买受人承担。

六、违约责任

买受人逾期一周仍未付清余款，本公司可以视其为违约，自拍卖日起六十天内仍未付款

的，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1.已转换成定金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2.取消该次交易，并不予退还买受人已交付的定金；未交付定金或定金不足成交价30%

的，本公司有权以买受人应承担成交价的30%违约金，追究其违约责任。

3.暂时扣留本公司向同一买家人出售的该件或任何其他拍卖品，直至买受人履行其全部

付款义务即支付违约金责任、扣留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及可能产生的标的物损坏、丢失等一

切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

4.撤销在同一或任何其他拍卖中向同一买受人出售的该件或任何其它拍卖品的交易。

5.对无论因何种原因由本公司及与本公司联营公司占有的该买家的任何财产行驶留置

权。

6.以公开拍卖或其他方式再出售该拍卖品，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及不足成交价的款项

应由原买受人支付。

所有内容以本公司拍卖规则为准


